
附表一 

國立中正大學 115 學年度大學「申請入學」 

境外學歷切結書 

一、本人所持 

(請勾選) 

□國外 
□大陸地區 
□香港或澳門地區 

之學歷證件確為教育部認可，且取得學位 

規定之總學分數中，遠距教學課程未超過二分之一。 

二、本人因仍在學（應屆畢業）或未及依「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」或「大

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」或「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」之規定，完成

相關驗證或採認程序。茲保證於錄取後註冊時，依前述採認辦法規定，繳

驗完成驗證或採認之正式學歷證件（畢業證書）正本及歷年成績證明正本

（外文應附中譯本）及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國紀錄證明（須涵蓋境外

學歷修業起訖期間）。 

三、若未繳交或經查證不符合貴校報考條件，本人自願放棄錄取資格，絕無異議。  
境外學歷 

校院名稱（英文全名）  

學校地址（含國名及地區）  

修業時間 
西元      年      月至      年      月 

合計      個月（須扣除非修業期間） 

立書人簽名： 中文： 

英文： 

法定代理人（或監護人）簽名： 

報考學系(組)： 

學測應試號碼： 

考生聯絡電話： 

        此致 

國立中正大學招生委員會 

中 華 民 國  年 月 日 

※注意事項：以境外學歷報考者，請填妥本切結書後，連同學歷證件、歷年成績證明及入出
國紀錄證明於115年5月4日前傳真或Email至本校教務處招生組（傳真電話：05-2721481、
招生信箱：exams@ccu.edu.tw），逾期恕不予受理。  

（國外學歷請另行 

簽立英文姓名） 



附表二 

國立中正大學 115 學年度大學「申請入學」 

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 

考 生 姓 名  
甄 試 學 系 

組 別 

學系 

組 

學測應試號碼  身份證字號  

通 訊 地 址 
□□□□□

 

聯 絡 電 話  行動電話  

緊急連絡人  聯絡人電話  

考生應考申請之服務項目（未勾選之項目，視同不需要） 

項目 
考生申請之服務項目 

(請勾選) 
審查核定結果 

(考生勿填) 

1.提前入場就座 □需要（提前 5 分鐘進入試場就座） 

□不需要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2.延長筆試時間 □需要（每科目之考試時間，依一般考試時間 

再延長至多 20 分鐘） 

□不需要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3.放大試題 □需要（原各頁試題放大至 A3 紙張） 

□不需要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4.安排一樓或有電梯

之試場 

□需要 

□不需要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5.個人攜帶輔具 □檯燈 □放大鏡 □點字機 □盲用電腦 

□輪椅 □助聽器 □特製桌椅 

□其他：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個人補充說明 
 

1.考生申請延長筆試時間者，另須繳交「醫療單位（衛生福利部認定之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

或地區教學醫院）認定功能性障礙之證明文件」正本及「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」影本各 1

份，經本校審核確定可延長時間者，其延長時間至多以 20 分鐘為限。 

2.考生若無申請延長筆試時間，而僅申請其他服務者，僅須繳交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影本，

惟經本校要求應檢具正本或其他相關證明者，考生仍須繳交。 

3.各項申請及證明表件應於完成報名後，於 115 年 5 月 4 日前(以國內郵戳為憑)掛號郵寄：

62130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「國立中正大學教務處招生組」收，信封上請註

明甄試學系(組)別及姓名（請郵寄，不得透過「審查資料上傳」系統上傳），若未依限提出

並出具證明文件者，一律不予受理。 

若有問題洽詢單位：教務處招生組，聯絡電話：(05)2720411 轉 11101-11106。 

4.對於考生所申請填寫本表之服務項目，須經本校審核確定，始可辦理。 

※個人資料使用同意聲明：本表內容各項資料及繳驗之證明文件確實為本人所有，且同意提

供予中正大學辦理招生作業使用。 

 

考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15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

附表三 

國立中正大學 115 學年度大學「申請入學」 
甄試費退費申請表 

考生姓名  
甄試學系 

組    別 

學系 

組 

學測應試號碼  身分證號碼  

連絡電話  行動電話  

退費收件地址 □□□□□ 

甄試費繳費帳號 3802□□115□□□□□ 

申請退費事由 

（請勾選） 

□低收入戶考生申請全免優待退費 

□中低收入戶考生申請減免 60%退費 

□特殊境遇家庭考生申請減免 60%退費 

□未完成報名手續申請退費（須扣除作業處理費 200 元整） 

□溢繳退費 

退費帳號 
(郵局或金融行庫 

請擇一填寫) 

※如非考生本人之帳
號，須加填帳戶所
有人之姓名及身分
證號碼。 

郵局：局號□□□□□□□  帳號□□□□□□□ 

行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銀行代號： 

分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 

帳戶所有人的姓名(戶名)： 

帳戶所有人的身分證號碼： 

應附證件 

(不予退還) 

繳費交易明細表或繳費收據正本。 
※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考生另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管機關審核認定之證明文件（非清寒證明）影本（證明文件上須含考
生姓名、身分證號碼，且在報名截止日仍有效）。 

低(中低)收入戶
及特殊境遇家庭 

審查回覆事項 

(考生免填) 

審核結果： 

□符合低收入戶全免優待，並以轉帳方式撥入考生指定帳戶。 
□符合中低收入戶減免 60%優待，並以轉帳方式撥入考生指定帳戶。 

□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減免 60%優待，並以轉帳方式撥入考生指定帳戶。 

□不符合（□低收入戶 □中低收入戶 □特殊境遇家庭）優待。 

回覆日期：115 年   月   日  招生委員會章戳： 

備註： 
1.未經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登錄有案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考生，須先

完成繳交全額甄試費後，再向本校申請甄試費全免或減免優待。經審查不符低收入戶、
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資格者，不予優待。 

2.退費帳號請填寫考生本人之帳號；如考生本人未開立金融機構帳戶者，須另填寫退費帳
戶所有人的姓名(戶名)及身分證號碼，否則恕無法撥款退費。 

3.本表各項資料請填妥後連同繳費交易明細表或繳費收據正本（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
特殊境遇家庭考生另需檢附：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證明影本，如證明
文件未含考生姓名、身分證號碼者，應加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），於 115 年 5 月
15 日前（以國內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）郵寄：62130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
號「國立中正大學教務處招生組」收，申請退費。（請郵寄，不得透過「審查資料上傳」系
統上傳） 

4.申請退費資料、證件不齊或逾期申請者，一概不予受理。 
5.如有疑義請洽(05)2720411 轉 11104 聯絡。   



附表四 

國立中正大學 115 學年度大學「申請入學」 

外縣市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特殊境遇家庭考生 

應試交通費暨住宿費補助申請表 

申 請 項 目 (請勾選，並檢據申請)  □交通費補助    □住宿費補助 

考 生 姓 名  甄試學系(組)  

學測應試號碼  參加甄試日期 115 年 5 月___日 

連 絡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

通 訊 地 址 
□□□□□ 

就 讀 高 中 _______________縣(市)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校 

補助費用之 

入帳帳號 
(郵局或金融行庫 

請擇一填寫) 
※如非考生本人之帳

號，請加填帳戶所有
人之姓名及身分證
號碼。 

郵局：局號□□□□□□□  帳號□□□□□□□ 

行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銀行代號： 

分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 

帳戶所有人的姓名(戶名)： 

帳戶所有人的身分證號碼： 
備註： 

1.僅限居住於嘉義縣、市以外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特殊境遇家庭考生申請，經審核不符補助資格者，不予受理。
經審核符合補助資格者，交通費補助考生本人(不含陪考人員)參加甄試往返之交通費；住宿費以參加甄試前一晚至多
補助 1 間房間，補助金額以新臺幣 2,000 元為上限。有關補助事宜請參閱本須知附錄三(第 17 頁)；如有疑義請洽
(05)2720411 轉 11105 聯絡。 

2.本表各項資料（含下方收據）請填妥後，連同下列單據證明，於 115 年 6 月 2 日前(以國內郵戳為憑)掛號郵寄：621301
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「國立中正大學教務處招生組」收，信封上請註明考生姓名及「申請應試費用補助」字
樣；未依限提出申請或申請應試補助相關資料、證明單據不齊者，一概不予補助。 
(1)申請交通費補助，應檢附大眾交通工具票根或購票證明（計程車及租賃車等恕不補助）。 
(2)申請住宿費補助，應檢附甄試日期前一晚住宿嘉義縣、市旅館開具之收據證明（收據抬頭：國立中正大學，統一編

號：06313774）。 
3.補助費用之入帳帳號請填寫考生本人之帳號；如考生本人未開立金融機構帳戶者，須另填寫入帳帳戶所有人的姓名及

身分證號碼，否則恕無法撥款入帳。 
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 

收          據 
編號： 

中華民國 115 年   月   日 

茲 收 到 

國立中正大學發給大學「申請入學」應試（□交通□住宿）補助費 

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（補助金額統一由本校核定後填寫） 

領款人： 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：     市      市鄉     村     鄰       路    段    巷   號之 

               縣      區鎮     里              街 

身份證統一編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承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經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
※「領款人」、「戶籍地址」及「身份證統一編號」務必以正楷詳細填寫，其餘欄位請勿填寫，否

則將以退件處理；本校將於審核各項單據及證明文件後，另行將補助費撥入考生指定帳戶。 
 



附表五 

國立中正大學 115 學年度大學「申請入學」 
偏遠地區(離島及花東)考生應試住宿費補助申請表 

考 生 姓 名  甄試學系(組)  

學測應試號碼  參加甄試日期 115 年 5 月___日 

連 絡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

通 訊 地 址 □□□□□ 

就 讀 高 中 
_____________縣(市)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校 

補助之住宿費 

入帳帳號 
(郵局或金融行庫 

請擇一填寫) 
※如非考生本人之帳

號，請加填帳戶所
有人之姓名及身分
證號碼。 

郵局：局號□□□□□□□  帳號□□□□□□□ 

行庫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銀行代號： 

分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 

帳戶所有人的姓名(戶名)： 

帳戶所有人的身分證號碼： 

備註： 

1.僅限居住於澎湖縣、金門縣、連江縣、花蓮縣及臺東縣之考生申請，經審核不符補助資格者，不予受理。（考生如同時
具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之身分者，應依附錄三規定辦理，不適用本項規定） 

2.經審核符合補助資格者，住宿費以參加甄試前一晚至多補助 1 間房間，補助金額以新臺幣 2,000 元為上限。有關補助
方式請參閱本須知附錄四(第 18 頁)；如有疑義請洽(05)2720411 轉 11105 聯絡。 

3.補助之住宿費入帳帳號請填寫考生本人之帳號；如考生本人未開立金融機構帳戶者，須另填寫入帳帳戶所有人的姓名
及身分證號碼，否則恕無法撥款入帳。 

4.本表各項資料（含下方收據）請填妥後，連同甄試日期前一晚住宿嘉義縣、市旅館開具之收據證明（收據抬頭：國立
中正大學，統一編號：06313774），於 115 年 6 月 2 日前(以國內郵戳為憑)掛號郵寄：62130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
段 168 號「國立中正大學教務處招生組」收，信封上請註明考生姓名及「申請住宿費補助」字樣；若未依限提出申請
或申請應試補助相關資料、證明單據不齊者，一概不予補助。 

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 

收          據 
編號： 

中華民國 115 年   月   日 

茲 收 到            

國立中正大學發給大學「申請入學」應試住宿補助費 

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（補助金額統一由本校核定後填寫） 

領款人： 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：     市      市鄉     村     鄰       路    段    巷   號之 

               縣      區鎮     里              街 

身份證統一編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承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經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
※「領款人」、「戶籍地址」及「身份證統一編號」務必以正楷詳細填寫，其餘欄位請勿填寫，否

則將以退件處理；本校將於審核各項單據及證明文件後，另行將補助費撥入考生指定帳戶。 
 


